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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一 次 心脑 关 系 的 论 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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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摘 要

本文 首先介绍 一次 有关心脑关 系的论争并评论它所开展 的方 式
。

然后 评论

此次论争的核 心 问题和 几种 主要的论点
。

最后 就 答辩论 文 中的思 想转折和理论

归结
·

进行分析
。

概 述

年秋
,

英国‘
脑与行为科学

》

杂志组织并发表了一组关于心脑关系 论争 的论文
。

它的构成可分以下四个部分 挑战论文或靶子 论文
。

加 拿 大 哲 学 家 普 西提
,

以下简称 和神经科学家迪克斯
,

以下简 称 合 写
《

感 受 皮

层与心脑关系问题
,
帕一论文挑起这次论争或作为这次论争的靶子 预评 论文

。

由加

州大学医学院神经科学家舍伯尔 针对 和 的观点写 了一篇题为
《

组织

变异与新脑皮层的使命
》
朗的论文作为预评 众评论文

。

该刊将上述二 文分别寄给一

些国家的学者征求评论
。

计共收到英
、

美
、

加拿大
、

澳大利亚与匈牙利等国有 关学 者评论

篇
。

其中有心理学家如赫布
〔 , 、

斯佩里 〔‘,
等 人

,

神经科学

家如森塔郭台尔
〔,
等 人和哲学家如邦格

“ , 、

斯 马特

帕等 人 及 答辩论文 和 对上述 篇评论中的部 分问 题写 出万

言以上的作者答辩卿书
。

这一论争从形式上说
,

双方观点鲜明
,

有论 有 据
,

而 且整个说来

富有一 定的系统性
、

针对性
、

深刻性和较广泛的代表性
。

它基本上反映了西方国家在心脑

关系领域内的一般趋势
,

可供我们借鉴
。

但如果评论的面能更广些
,

如果在答辩后能作进

一步的评论
,

则可能使此一问题更深入下去
,

而这也正是本文所追求 的一个初步尝试
。

二
、

定位论的发展路线 一元论与二元论的论争

一 核心问题 和 声称
,

根据近年来有关大脑机能定位的研究
,

大脑皮层诸感受

区之间
,

如 区
、

区和 区之间在组织解剖上和生理特点上基本相同
,

但视觉
、

听觉与躯

体觉却不仅在性质上而且在强度上 和持续性上都有很大不同石 如何解释这 一矛
一

盾、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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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们所提出的核心问题
。

为了明确表述此一问题
,

他们作出如下的程式

二
’

之 水

一
’

之之 非

二
‘

式中
、

分别代表大脑第 区
、

区和 区 的解剖组织特点 和 生 理 特 点
,

而 气
’

和
‘

则分别代表视觉
、

听觉和躯体觉
。

二 对此问题的不同解答 和 认为 对于上 述问题唯物一元论的路线是无能为力

的
,

而只有用笛卡儿式的典型心身二元论才能予以恰当的说明
。

他们说
,

早在两个世纪以

前关于把整个大脑视为接受信息并传送信息到身体各部的看法是符合笛卡儿二元论路线

的
,

即 位 于松果体的
“

心
” 、 “

精神
”

或
“

自我
”

使用大脑接受并传送信息
。

以后从  年高尔

的颅相学起直到现在经过近两个世纪有关大脑机能定位的研究
,

虽致力于以脑 的构 造与

过程来阐述心理
,

却并未能为心脑关系的唯物一元论找到科学证据
,

反而达到上述程式的

结果
,

即一直沿着心脑二元论的方向前进
。

他们坚信 科学的发展愈深入到细胞水平
、

分

子水平和亚分子水平时
,

则
、 、

之间的差异会愈来愈小
,

从而越发不能说明它们与
‘、

’

和
’

之间的巨大差异
,

即科学的未来也会更加走向心脑二元论
。

对于这一论调
,

在 位评论家中除极少数人表示支持外其余绝大部都 持不 同程度的

否 定态度
。

当然
,

这些反对者的立场是不尽相同的
,

如有的是以 另一种二元论
、

机 械 唯物

论甚至是以 唯心一元论的观点进行反对的
,

但不少人以 较正确的观点进行论述
,

甚至个别

人叻明确提出以辩证唯物论的观点作出评论
。

参照上述双方意见我们试作如下分析

纵然早在 世纪把脑作为一整体而被视为一切感觉的中枢时已初步表达了感觉

是脑的机能这一唯物一元论的思想
。

以后近两个世纪大多数的有关学者都是遵循这一路

线前进的
。

近两个世纪以来有关大脑机能定位的研究表明
,

人们利用切 除法
、

电刺激法到同

位素追踪法
,

用肉眼
、

低倍显微镜到电子显微镜的观察
,

已对大脑皮层与感 觉的 联系有了

扫益加深的了解
。

如直接 电刺激 区某部位可引起视野相应部位的光幻视
,

此区 损 伤可

造成不可逆性的盲 目
。

这一事实只能说明视皮层与视觉的关系极为密切而决非无关
。

就上述三脑 区结构本身而论
,

和 也承认它们并不完全相同而 且和 运动区的

结构差异更为明显
。

我们认为这三区在结构上相似的成分是和它们共同具有反映外界事

物属性的感受性功能相适应 的
,

这也说明这三 区和运动区具有性质不同的 运动 机能而在

结构上具有较显著差异的情况
。

而这三区的细微差异也与这三种感觉形态的差异是相适

应的
。

根据舍伯尔的研究
,

除 区的詹纳里氏线特别明显外
,

这三区在细胞 分布及体积

浓缩度等方面均有很大不 同
。

而这些差异还只是皮层研究初始阶段所 看到 的
。

他说
,

虽

然 目前还不能确定这些特点意味着什么
,

但人们 “终将能找到此三区所特有的结构一机能

信号调 盯
” 。

退而言之
,

纵然这三区
一

的结构基本一致
,

但某种感觉 不仅 是皮层某

憾受区的机能
,

而是包括该感官在 内的整个神经系统的机能
。

更何况
,

正 象赫布帕所说的

那样
,

作为人的主观经验的感觉
,

实际上 指的是知觉
,

故不能限于皮层初级感受 区
。

这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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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都是值得重视的
。

关于大脑结构的特点如何弓起感觉的问题
,

是个研究再研究的问题
。

目前 已 提出不

少启发性的设想
,

如机能柱的差异 问题
,

弥散结构或动力型式问题
,

酶反应差异问题
,

电子

回路类比 问题以及小脑多弹道类比 问题等都值得深入探索
。

我们决不能因为目前尚未了

解到这些细节就断然否定感觉与脑 的联系
,

并一跃而提高到心脑二元论的高度 理论 水平

上
。

正象邦格
“〕
所说的那样

,

从二元论出发只会堵塞心身关系研究的道路
。

只 有唯 心 论

者才主张有离体的绝对心理的存在
。

我们认为
,

是 否承认感觉是脑 的机能
,

这是个区分唯物论和 唯心论的方向问题和

原则问题
,

而关于感觉和脑如何联系的问题则是个技术问题
。

关于前一问题
,

试图以辩证

难物论进行评论的罗斯〔的说
“

如果没有一条明确的道路就会迷失脚步 而轻 率地 陷入泥

沼 之中
。 ”

他认为 和 提出了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并作了一个并非解 答的
‘

解答
。

我们

认为这一评论击中了 和 心脑二元论 的要害
。

三
、

几种心脑关系理论的论争

一 典型立元论与心脑 等同论之争

和 明确提出
,

在心脑关系问题上
“

早先朴素的笛卡儿的二元论却终究可能是正确

的
。 ”

这就说明他们的理论基点是笛卡儿式典型的心身二元论
,

即认为脑和感觉是两种 各

自独立
、

彼此本质不同的存在
。

他们以此批评斯马特 等的心脑等 同论
。

斯马 特认 为感

觉 一点也不超过某种正在进行的脑过程
,

并认为经验的属性只是脑过程的属 性
。

但 他又

认为心理作为经验的存在是不能抹杀的
,

心理经验和脑过程的等同属 于 翻 译形 式 的 等

同
。

和 评论说
,

不 同感觉形态的性质极不 相同
,

它们决不可能依随地等同于极其相似

的神经机制 每种感觉的每一属性并不 等同于脑过程的某一属性
,

某些神经机制的性质并

非感觉
。

而斯马特在对 和 挑战论文的评论中批评 和 把心理作为精 神 的 独 立存

在
。

我们也不同意等同论
,

因为等同论既然承认有心理和脑过程两类事件
,

那么这两 类事

件就不可能完全等同
。

等同论实质上也是一种二元论
。

它的错误还在于混淆了脑与其作

用 的界线
,

混淆了脑的低级运动形态与其高级运动形态 的界线
,

从而把后者归结为前者
。

但 和 则无限地夸大了这一界线并把二者的对立绝对化起来
,

把感觉和 脑过 程视为两

种并立 的存在
,

并把感觉排除于脑的活动 之外
。

我们认为
,

作为心理活动的感觉虽和脑皮

层的一 般神经过程有所不同
。

但它绝不脱离脑而且是一种特殊的
、

高级的
、

整 合 的和 以反

映现实为特点的脑过程
。

二 典型二元论与取消性唯物论 的论争

罗蒂 叮
‘旧认为人之没有心理正象世上没有魔鬼一样明显

,

并认为 心理 的术

语可完全用神经生理的术语来替代
。

和 批评这一观点的明显错误在于把主观经验简

单地归结为脑事件
。

自然
,

心脑二元论企 图兼顾主观经验和脑事实的独立存在
,

但却把它

们绝对对立起来并进而肯定了 , 卜物质的心的特殊世界观
”
卿

。

对于 后 面这 一点
,

下节就

会看到
。

我似认为
、取 消比唯物论实际上是毫不新鲜的机械唯物论

,

是心理的否定论
。

它

虽然排斥了 和 的二元论
,

却连 心理也排斥掉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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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典型二元论与新机能论的论争

福多
〔 认为科学的心理学必须假定心理 与物理的某 种 等 同性

,

即心

理状态依随地等同于脑的状态
。

但这种等同并非断言神经状态包含心理状态
,

而仅意味着

二者在机能上是等价的
。

他进而确认他人心理的存在且在原则上是可观察的
。

和 批

评说
,

福多关于心理与物理等同性的说法
,

必然会回到 二
’,

一
’

和 一
‘

的等同论
,

它仍不能克服
、 、

之间极大 的一致性和
‘、 ’、 ’

之间 极大的差别性的矛盾
。

他们还

认为
,

从科学上看所谓视皮层具有视经验的机能
,

只是说视皮层有助于视经验的一种简便

表达方式而已
。

对于这一论争我们试作如下分析

福多的机能论在其基本看法上
,

即在其关于 有
‘

的属性
,

心理是脑 的机能的说

法上是符合唯物一元论的
。

但他的阐述包含有机械论的错误成分
,

特别在其 较 近的论述

中“
。

我们也认为对他人的心理状态能进行客观观察
,

但没有脱离身体脱 离脑 的心理状

态
,

故对他人心理状态 的观察也必须联系其身体
、

脑的活动来进行
。

而福多除了含有把心

理等同于中枢神经生理的机械论成分外
,

在这里又承认有孤立的离体 精神的 存在
。

和

批评了福多部分地犯有等同论的错误
,

但他们批评的立场仍是典型二元论的
,

并未接触

到福多理论的问题的实质
。

和 歪曲福多关于视皮层 具有视经验的属性或机能的论述
,

认为 这仅 只意味

着视皮层有助于视经验的简便表达方式
。

这显然是以二元论来曲解心理是脑 的机能这一

论断的
,

因为
“

视皮层有助于视经验
”

的说法是以 视皮层与视经验作为两种 独立 的存在为

前提的
,

它们的关系无非是帮助者与被帮助者的关系
。

我们认为脑 的心理 机能 是在 由动

物到人的长期演化过程中
,

在人的生活实践过程中人脑所
、

演 化
、 “

升华
” 、

质变与突现出的

新结果
。

它是 由包括感官在内的整个 神经系统甚至整个身体以至环境在 内的相互关系的

产物
。

它的特点有整体性
、

联系性和主动反映性 等
。

但 和 却把这一看 法评 为现代唯

心论的核心看法
。

难道 和 的二元论反而是唯物论的吗

四
、

评 答 辩

和 在对众多评论的答辩论文中进一步捍卫并发展了他们的典型二元论
。

值得进

一步作 出分析
。

一 由典型二元论转向
“

经验
”

的二元论

和 在其答辩论文中一开始就郑重声明
“

在我们许多评论家所提 出的 反对浪潮

中
,

可能一直未注意到传统的心 身问题已被置于经验的关系之中
。

大脑皮层 的初 级感受

区是如何相互 区别的 有关的感觉形态是如何彼此划分的 这些都是经验的问题
” 。

由

此可见他们的心脑二元论已明确转折为两种经验的二元论了
。

在挑战论文中他们根据脑

的结构与理化过程在性质上无关于主观经验
,

从而维护典型 的笛卡儿式 的 心脑 二元论
。

在这里
,

他们又在
“

经验
”

的转折点上
,

把脑的生理运动形态归结为间接 的
、

外部 的描述经

验
,

又把脑的心理运动形态归结为直接的
、

内部的熟悉经验
。

他们进而把这两类经验并立

起来
、

对立起来
,

从而得出两种经验的二元论
,

这种刃元论实质上也只能是唯心论的经脸

一元论
。

下面我们就要分析到
。

我们认为
,

不论是大脑初级感觉区的划分
,

还是不同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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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间的区别
,

都不是主观经验的问题
,

而是事实问题
。

大脑初级感觉区和感觉是脑和它

的运动或机能的事实
,

后者并非主观自生的东西
,

它依赖于前者且 由前者所派生
。

二 由经验二元论走向不可知论

和 在其答辩论文中承认 关于心的以及脑的经验资料的 根据 都是
“

有限的

和不真实的
” ,

从而他们感到这两种经验的差别
“

必然不象我们所想象的那么严格
”

如果他们的
“

二元论是正确的但又不为他人的观察所肯定则其真理性就会处在 科 学范围

之外
。

而这也正是我们何 以坚持此假说为脑研究中的一个不可解决的问题
。 ”

在该答辩的

最后
,

当谈到脑与感觉两种经验的因果关系时
,

他们又这样总结他们对经 验的 理解
“

归

根到底
,

为了更好地理解我们的经验
,

我们不得不 回到康德那里
,

而不是 回 到怀 疑论者休

漠那里
。 ”

对此
,

我们要提 出如下两点

我们可 明显着出他们在这里有从经验二元论滑向经验一元论的 趋 势
。

如上述
,

他们先把脑和感觉
、

身和心都定为经验问题
,

并认为这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经验
。

在经过一

番论战深入到经验本身的因果性后
,

他们又放松了对两种经验区分的界线
,

宣称它并不那

么
“

严格
” 。

但就在这一前提下他们仍认为这两种经验是
“

有限的和不真实的
” 。

可见他们

的经验二元论其实是一种不可知论的唯心论的经验一元论
。

在休漠与康德的不可知论中
,

和 选择了康德的而舍弃了休漠的因果性理论
。

休漠主张因果性并非 自然规律
,

而只是在意识中一连 串知觉相继出现的习惯
。

但 休 漠的

因果观容许原因与结果为两种不 同类别的存在
,

而这和他们关于两种经验界线的 模糊 性

是不协调的
。

康德的不可知论却适应了这一要求
,

从而成为其经验二元论的自 然归 宿
。

康德虽也同样认为现象的因果性不是 自然界本身的特性
,

但他把因果性定为人 类先 天的

知性所 固有的形式
,

是认识能力本身的特性
。

这样一来
,

关于心的和脑的两种经验的因果

性问题便成为先于经验
、

超越经验
、

取决于意识并为意识所固有的特性一 问题了
。

因此
,

康

德 把 自然界的统一性归之于自我的统一性
。

同样
,

和 认为心身两类经验自身的因果

性也都 是有 限的和不真实的
,

而这两类经验的因果关系便须统一在 自我的意识之中
。

因

此
,

和 的经验二元论便溶解在康德 的自我统一论中
,

从而使经验从属于先验
,

使心身

关系问题排除于科学大 门之外
,

并陷于不可知论的神秘领域之中了
。

五
、

总 评

这次心脑关系的论战从形式上看有不 少优点足资借鉴
。

如双方论 点鲜 明
,

围绕

共同的核心间题
,

如对核心问题的解答多采取建设性的设想或方案
,

如参 加 评 论 的面较

广
,

有利于我们了解这一问题新近的全貌等
。

我们认为如果参加这次评论的能 包 括更多

的国家
、

学科和人员
,

如果在答辩后 能开展进一步的评论
,

则对此问题 的理解 会更 加丰富

和深入
。

当然
,

在设想方案提出之后还必须进行大量的
、

长期的实际研究
。

我们认为近两个世纪以来有关大脑机能定位的研究是沿着唯物一元论的路线前

进的
。

而在同样事实面前
,

挑战论文 的作者却得出二元论和不可知论的结论
,

可见在心理

学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中指导思想是首要的问题
。

从大多数评论者的立场看来
,

在心脑关系问题上典型的笛卡儿式的 二元 论遭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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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的抵制
,

但这些抵制者的立场也是 各不相同的
,

我们应加进一步的分析
。

答辩论文回避了对某些评论的回答
,

如忽略了对辩证唯物论者罗斯
,

认知论者沙

利斯比, 以及突现论者斯佩里等评论的回答
。

而这些正是我们所最感兴趣的论点
,

它 们 会

触 动挑战论文的要害
,

以后在适当时机我们将作进一步阐述
。

答辩论文进行答辩的方式是形而上学的
。

它将每个完整的
、

统一的评 论 分作若

干孤立的
、

个别的条 目进行辩解
,

但对于象心脑关系这样复杂的问题正应从整体 的 角度
,

从动力的相互联系的角度进行研究才能逐步予以解决
。

在这次心脑关系问题的论战中
,

从双方所暴露的弱点和问题看来
,

正好验证了播

寂同志如下的论断
“

总的说来
,

心身问题只有辩证唯物论的观点才能对它取得正确的理

解并予以科学 的解决
。

过去在唯心论和二元论的观点之下所提出的心身问题是无法把它

看清楚而只能对它取得错误的理解
。

既 然那样长期地大家都对它理解错了
,

当 然 也就只
·

能那样长期地众说纷纭
,

得不到恰当的解决
” 。

潘款 论所谓心身问题
, 《

心理学 探 新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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